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制农产品质量安全

宣传材料项目询价变更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及重点治理品种“一品一策”工作要求，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引导，提升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意识、科学种养殖技术和规范用药能力，拟印制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材料。现发布询价公告如下：

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印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材料项目，项目预算：39470元（最高限价，含税费等一切费用）

二、项目内容：

1.宣传海报：采用户外高清车贴背胶喷绘，防水材质，规格50cm×70cm，内容涵盖禁限用农药名录、禁限用兽药名录、重点治理品种经常检出的农药清单等内容，适用于农产品生产经营场所、农资门店、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宣传栏等场所张贴，共计9100张。

2.宣传手册：封面300克铜版、内页80克双胶纸，其中《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及政策解读3000本（A5约24P）、种植业重点治理品种“一品一策”绿色防控措施、科学用药指南2000本（A5约46P），具体内容需与我局沟通。

三、服务商资格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要求；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函）。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报价需提供的材料
1.报价单：报价为最终报价，应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单位，报价金额超过预算价金额的按无效处理；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复印件）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提供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无行贿犯罪记录、未被人民法院列入生效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函）。  

4.上述材料须密封并加盖公章。
五、服务时间

2026年6月底前完成所有宣传材料的印制、交付工作。

六、其他

1.公告发布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至2026年4月24日，询价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

2.报价材料可以通过现场递交、邮寄（电）等方式送达。邮寄的以邮戳为准，逾期送达将予以拒收。

现场递交或邮寄地点：泉州市东海交通科研楼D栋4101室

联系人：蔡先生，联系电话：0595-28388299、28389085

3.本公告由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附件：1.报价单

      2.承诺函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4月20日
附件1

报 价 单  
报价供应商：（盖章）                                    2026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报价清单

	项目类别
	数量(张)
	单价(元)
	合计（元）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

管理办法
	3000本
	
	

	种植业重点治理品种“一品一策”

绿色防控措施指导手册
	2000本
	
	

	宣传海报
	甘薯
	500
	
	

	
	鸡蛋
	500
	
	

	
	豇豆
	500
	
	

	
	荔枝
	500
	
	

	
	辣椒
	1000
	
	

	
	芒果
	200
	
	

	
	芹菜
	500
	
	

	
	生姜
	500
	
	

	
	香蕉
	200
	
	

	
	杨梅
	200
	
	

	
	草莓
	1000
	
	

	
	大葱
	500
	
	

	
	禁限用农药名录
	2000
	
	

	
	禁限用兽药名录
	1000
	
	

	合计
	


备注：1.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39470元（含税费等一切费用），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为无效报价；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3.相同报价，以报价材料先送达者优先。

附件2

承 诺 函

本机构近三年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未被人民法院列入生效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未有行贿犯罪记录。

单位（公章）：

                        2026年   月   日






